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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公署：香港司法機關依法辦案不容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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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耀明區諾軒涉舞弊被廉署起訴
攬炒派前立法會議

員區諾軒，於2018年立
法會港島區議席進行補
選前夕，在中環舉行造
勢大會，其間 「黃絲」
歌手黃耀明曾上台獻唱
及呼籲在場人士投票予
區諾軒。

區諾軒把有關錄像
短片及該則宣布黃耀明
在集會上表演的帖文，
申報為其選舉廣告，兩
人昨被廉署拘捕，指控
他們在選舉中作出舞弊
行為，將於本周四（5
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
堂。

大公報記者 黃浩輝

立法會補選提供娛樂誘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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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法官諮委會成立 張舉能任主席 擺脫政出多門紓房困
【大公報訊】司法機構昨日宣布，處理針對法

官及司法人員行為投訴的兩層機制，在本月16日起
生效，並委任 「投訴法官行為諮詢委員會」 成員，
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擔任主席。委員會在主
席外共有八名成員，包括終審法院法官林文瀚、陳
兆愷，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及上訴庭副庭長關
淑馨。另外四名社會人士包括永泰地產主席鄭維
志、資深大律師馮柏棟、前申訴專員劉燕卿，以及
珠海學院校長李焯芬，任期兩年。

兩層架構處理投訴
諮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包括就處理投訴作出

監察及提出意見；就法庭常規或程序中識別導致或
可能導致投訴之處，提出改善建議；以及就改善投
訴處理機制提出建議。針對可跟進投訴，若性質嚴
重、複雜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將以兩層架構處

理，由多於一名高院法官組成專責法官小組（第一
層）進行調查；第二層諮詢委員會將審視和給予意
見，由終院首席法官作最終決定。另外，與終審法
院法官和法院領導的行為直接相關的可跟進投訴，
不論其性質屬嚴重或輕微，均會按上述兩層架構處
理。

張舉能表示，司法獨立受基本法保障。在推展
兩層機制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的投訴時，
司法機構依循的基本原則是不可削弱司法獨立。任
何對司法決定的不滿，只可透過適用的法律程序，
如上訴或覆核的方式處理。

張舉能說，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包括資深法官和
來自不同界別的社會人士，他們分別在司法或其所
屬的專業及公共服務範疇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經
驗，這有助提高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投訴
機制的透明度和問責性。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出任
投訴法官行為諮詢委員會主席。

給予及收受利益者 皆須負刑責
對於廉署落案

起訴黃耀明及區諾軒
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

為，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如果在
選舉過程中出現了舞弊行為，無論是
給予還是收受利益者都會負上法律責
任。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12條訂明，任何人為另一人
提供食物、飲料或娛樂，或償付用於
提供該等食物、飲料或娛樂的全部或

部分費用，以誘使該另一人或第三
者，在選舉中投票或不投票予某候選
人或某些候選人，即屬舞弊行為。

陸指出，如任何人被裁定在選舉
期間前、在選舉期間內或在選舉期間
後作出舞弊行為，則該人可被裁定犯
了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的罪行。如
循簡易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罰
款20萬元及監禁三年；如循公訴程序
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罰款50萬元及
監禁七年。

前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與臨床心理學家、 「良心理政」 召集
人葉劍青及石守正，涉在2016年立法
會選舉前在報章刊登有關 「雷動計
劃」 的廣告，招致選舉開支涉款逾25
萬3千元，早前被廉署控以違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案件日
前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三人暫毋須
答辯，案件轉交區域法院處理，於8月
19日再提堂。

大公報記者黃浩輝

法律意見

黃耀明屢為攬炒派站台 煽暴播􀎠獨􀎡
被廉政公署落

案起訴的 「黃絲」 歌
手黃耀明，近年多次

在反中亂港活動中現身，與攬炒派人
物關係密切。

2012年黃耀明有份參與 「反國民
教育」 ，2014年聲援非法 「佔中」 ，
並參與演唱相關歌曲，2019年多次出
席修例風波的示威活動。

2014年，攬炒派發動非法 「佔
中」 ，由何式凝、舒琪、陳慧（陳偉

儀）、黃耀明和何韻詩五名召集人，
聯同包括陳錦成等50名文化界人士合
組所謂的 「文化監暴組」 ，公開支持
「佔中」 分子，大肆抹黑特區政府濫
用暴力、迴避對話、推卸責任及散布
謠傳，號召不同界別站出來發聲。該
組織多次夥拍 「佔中」 分子舉辦研討
會，鼓動市民和青年學生加入所謂
「違法達義」 行列。

去年5月28日，全國人大會議通過
訂立香港國安法後，攬炒 「獨人」 楊

雪盈以香港文化監察之名，聯同香港
藝術發展局攪事三人組陳錦成、周博
賢、李俊亮及黃絲歌手黃耀明、何韻
詩等九人，以藝文界名義高調召開記
者會，抹黑和反對實施國安法。

會上陳錦成散布危言，指國安法
製造白色恐怖，影響藝術創作和文化
交流，周博賢則稱未來藝文界會打國
際牌，成立 「藝文界國際線」 ，透過
活動加強連繫其他國家的藝術家、團
體，引起外國關注云云。

關係密切

住房問題
困擾香港多
年，是亟待解
決的深層次矛

盾之一，是維持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重要因素。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早前提出，把 「告
別劏房」 列為實現國家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特區政府如何
實現 「告別劏房」 任務？

回歸以來，歷屆特區政府
雖然致力解決居住問題，唯難
題如雪球愈滾愈大。問題背後
有市場因素，但更重要是政府
失去調控能力，令居住問題不
斷惡化。要解決居住問題，必
須從加強政府的決策能力及執

行能力着手。
要提升政府在居住問題的

決策能力及執行能力，必須擺
脫當前政出多門問題。政府三
司十三局中，運輸及房屋局與
發展局均涉及房屋工作。其
中，運輸及房屋局歸政務司司
長領導，發展局則由財政司司
長領導。

這樣的架構，在政府運作
「條條框框」 之下，一個政策
的出台要經過多少縱向及橫向
程序？

因此，當局有必要重新整
合三司十三局的職能，把居住
問題集中由一個政策局負責，
簡化程序，提高效率。

▶▶當天直播影片顯示當天直播影片顯示，，黃耀明於造勢大黃耀明於造勢大
會獻唱會獻唱。。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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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針對德國等個別國家政客就特區
高等法院依法判決首宗香港涉國安法案件說三道
四，公然詆毀香港國安法，干預特區法治和司法獨
立，赤裸裸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外交部駐港
公署發言人昨日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指出，被告唐英傑於國安法生效首日在
公共道路上蓄意衝撞警方防線，導致三名警察受
傷，公然展示 「港獨」 標語，嚴重觸犯國安法煽動

他人分裂國家罪和恐怖活動罪，事實清楚、證據確
鑿。

唐英傑案證據確鑿
香港特區司法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符合法定職

權、遵循法定程序秉公辦案，嚴正處置危害國家安
全的犯罪分子，天經地義，不容置喙。個別政治勢
力一而再再而三施壓特區司法行動，包庇開脫反中

亂港分子，就是唯恐香港不亂、唯恐國安法落地落
實，其打着 「法治」 「自由」 幌子踐踏法治、危害
香港繁榮穩定的卑劣圖謀昭然若揭。

發言人強調，國安法明確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
有的廣泛權利自由。 「修例」 風波期間，正是反中
亂港分子的暴力活動嚴重損害了廣大市民的合法權
利和自由。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社會秩序恢復，
發展重回正軌，市民歡欣鼓舞，香港法治得到更好

捍衛。任何不持偏見之人都會認同國安法是保護香
港安全、安定、安寧之法，任何外部勢力罔顧事
實、顛倒黑白、造謠污衊都注定失敗！

發言人重申，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不是少數干預勢力大放厥詞為所欲為的 「政治秀
場」 。我們敦促有關政客認清事實，立即停止阻撓
特區執法和司法，立即停止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立
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廉署表示早前接獲投訴，指有人涉
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而展開調查。廉署徵詢律政司意見
後，昨日落案起訴2018年立法會補選香
港島地方選區候選人，34歲的區諾軒、
以及59歲的黃耀明，兩人同被控一項在
選舉中向他人提供娛樂的舞弊行為，違
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12（1）（a）條。兩人本周四在東區裁
判法院答辯。據了解，黃耀明昨晨被廉
署人員拘捕，其後獲准保釋。至於區諾
軒因早前承認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兩罪，被判囚10個月，現正服刑。

唱歌後籲投票予區諾軒
控罪指區諾軒及黃耀明涉嫌於2018

年3月3日，在2018年立法會補選香港島
地方選區中作出舞弊行為，即為另一人
提供娛樂以誘使對方在該選舉中投票予
區諾軒，而有關娛樂為歌唱表演。

2018年立法會補選香港島地方選區
於該年3月11日舉行。港島區有四人參
選，區諾軒是四名候選人之一，並在該
選舉中當選。其餘三名參選人為伍廸
希、任亮憲及陳家珮。

自2018年2月底起，區諾軒在其社交
平台專頁發布多則帖文，宣布他將於同
年3月3日傍晚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集
會。集會前數小時，區諾軒在其社交平
台專頁發布另一則帖文，宣布黃耀明將
在集會上表演。集會期間，黃耀明在台
上演唱了兩首歌，尾聲並呼籲出席集會

者在上述選舉中投票支持區諾軒。
廉署調查發現，區諾軒的社交平台

專頁於2018年3月4日分享了一段該集會
的錄像短片，當中包括黃耀明的表演及
他向出席集會人士作出的呼籲。區諾軒
把有關錄像短片及該則宣布黃耀明會在
集會上表演的帖文申報為其選舉廣告。

把表演申報為選舉廣告
廉署發言人強調，在選舉中向他人

提供茶點及娛樂屬舞弊行為，屬於嚴重
罪行。廉署提醒候選人、選舉代理人／
助選人員及公眾，不應在選舉中提供食
物、飲料或娛樂以換取選票，一經定
罪，可處罰款50萬及監禁七年。上周廉
署已拘控戴耀廷、社署臨床心理學家葉
劍青和石守正，涉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
前提出的 「雷動計劃」 ，以非候選人或
任何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代理人身份，在
《蘋果日報》、《明報》刊登廣告，非
法招致選舉開支逾25.3萬元，涉嫌違反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廉署就未來數月即將舉行的公共選
舉，已展開一系列多元化教育及宣傳活
動，並協助各持份者了解《選舉（舞弊
及非法行為）條例》的條文。廉署會透
過選舉簡介會及論壇、為候選人、選舉
代理人／助選人員及選民編製的參考資
料、為不同界別選民舉辦的講座及活
動，以及媒體及社交媒體等不同宣傳平
台，宣揚廉潔選舉信息，並說明《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要點。

◀◀▼▼廉署落案起訴區諾軒及黃耀明涉嫌廉署落案起訴區諾軒及黃耀明涉嫌
在二在二○○一八年立法會港島區補選中作出一八年立法會港島區補選中作出
舞弊行為舞弊行為。。

透視鏡

蔡樹文


